




国家贫困县及中医全科等紧缺专业倾斜；招生简章必须明确本培

训基地各类别公开招生计划（不含并轨专硕研究生）、招录程序、

录取后学员待遇和“两个同等对待”等关键信息，经省医评办审

核通过后，统一通过湖北卫生人才网、湖北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

化培训管理系统平台对外发布，各培训基地在本单位官网同步发

布。

2.第一批次招录（7 月 17 日至 8 月 5 日）

申请参加本年度住培的考生（含工作单位统一派遣的委培单

位人）于 7 月 17 日 0 时至 7 月 24 日 24 时在湖北省中医住院医

师规范化培训管理系统完成网上报名注册与志愿填报（只能选择

填报一个培训基地），同时上传身份证、毕业证等报名相关资料

供培训基地资格审核。“并轨专硕研究生”学员和农村订单定向

免费医学生不需网上报名。

各培训基地于 7 月 27 日上午 9 时，组织第一批次考生通过

登录医学电子书包 APP参加全省统一招录笔试阶段考试。省中医

药管理局将根据笔试考试总体情况，给定笔试合格线指导建议，

各培训基地结合招录计划再行确定招录笔试录取线。各培训基地

务必于 7 月 30 日前组织第一批次考生完成招录面试，并确定第

一批录取名单。培训基地和考生应于 8 月 5 日 24 时前完成录取

考生名单公示和网上录取确认。8 月 5 日 24 时前未完成确认的

考生视为第一批录取信息无效。

3.第二批次招录（8 月 6 日至 8 月 20日）



考生于 8 月 6 日至 8 月 11 日申报第二批次招录；各培训基

地务必于 8 月 18 日前组织完成第二批次考生完成招录考试（考

试程序、内容和标准与第一批招录考试一致），并确定第二批录

取名单。培训基地和考生于 8 月 20日 24 点前完成录取考生名单

公示和网上录取确认。8 月 20 日 24 时前未完成确认的考生视为

第二批录取信息无效。不能完成招录计划的培训基地，由省中医

药管理局统筹调配招录计划。

4.公布注册名单

招录工作完成后，系统以培训基地和学员相互确认录取信息

为准汇总学员资料，培训基地确认后，由省医评办审核，待本年

度学员报到后，将公布本年度湖北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

员注册名单，作为国家住培平台录入的最终依据。

5.报到与签订协议

培训基地应于 9 月 1 日前安排招录的全部 2023 级中医住培

学员到基地报到，并在一周内与培训人员签订培训协议。同时，

各培训基地根据录取通知建立学员培训档案。

(二）中医类别助理全科招录：申请参加本年度中医类别助

理全科的考生不需在网站注册报名，直接由各基地统一组织线下

招录笔试及面试。招录流程参照中医住培招录程序执行，并于 8

月 20日 24 点前将最后确认的录取名单电子版传指定邮箱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市州卫生健康委要高度重视招录工作，对培训基地







附件1

湖北省 2023年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中

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养招录计划分配表

序

号
基地名称

中医住院医师
规范化培训

中医类别
助理全科
医生培训

备注
中医专业

中医全科

专业

1 湖北省中医院 30 8

2
湖北省中西医结合
医院 30 7

3 武汉市中医医院 25 10

4
武汉市中西医结合
医院 30 12

5
黄石市中医医院（市
传染病医院） 12 1 1

6 十堰市中医医院 15 3

7 宜昌市中医医院 20 1 1

8 襄阳市中医医院 19 1 2

9 荆门市中医医院 10

10 荆州市中医医院 15 3

11 黄冈市中医医院 15 1

12 公安县中医医院 10 12

合计 231 41 22



附件 2

湖北省 2023年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学员名单汇总表

市、州卫健委：（盖章） 基地医院：（盖章） 培训总人数： 人

序号 基地医院 姓 名 性别
年龄

(岁)
身份证号码 毕业院校 学 历 专 业

毕业时间

(年、月)

是/否

委 培
委培单位

是/否有
医 师
资 格 证

负责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
附件 3

湖北省 2023年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招录学员名单汇总表

市、州卫健委：（盖章） 基地医院：（盖章） 培训总人数： 人

序号 基地医院 姓 名 性别
年龄

(岁)
身份证号码 毕业院校 学 历 专 业

毕业时间

(年、月)

是/否

委 培
派出单位

是/否有
助 理
医 师
资 格 证

负责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